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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由远洋地产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

（第一期）、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

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品种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做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重大事项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2024年1月26日发

布了《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债券重大事项的公告》，具体内

容包括： 

“为应对市场下行、去化放缓、融资受阻等内外部因素引发的流动性压力，

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期间，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先后召开持有人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境内公开市场债务还本付息安排的

有关议案。截至本公告出具日，7支公司债券和3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展期方案已

获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共涉及金额182.67亿元。 

另外，公司仍在积极与2支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沟通展期方案，并加快

推进补充表决工作，其中：‘21远洋控股PPN001’未在1月21日足额偿付到期本息

31.38亿元，目前持有人会议相关程序尚在进行中。已通过展期议案的公司债券、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后续方案落地实施不会受到上述情况影响。 

下一步，公司将严格按照展期方案要求落实相关增信手续。为保证信息披露

公平，‘H15远洋3’等7支公司债券将继续停牌。后续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

将及时进行公告。” 

国信证券作为发行人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后续将积极督促发行人尽快落实

相关增信手续。国信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其他公司信用类债券偿付情况及

后续进展，同时提示投资者，若有切实可行的、可维护持有人权益的诉求希望提

请持有人会议审议的，可与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联系。 

国信证券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交易等相关风险，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同

时，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醒投资者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

场秩序。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相关事项可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远洋公司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800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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